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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以无偿划转方式接收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

100%股权的进展公告 

 

2021 年 12 月 10 日，清华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清华

控股”）出资人清华大学与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四川能投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签署了《国有产权无偿划转

协议》，清华大学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所持清华控股 100%股

权划转给本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划转”），划转基准日为 2021

年 12 月 31 日。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披露了《四川省能

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无偿划转方式接收清华控股有

限公司 100%股权的公告》。 

为全面加强清华大学与四川省战略合作，2022年4月18日，

清华大学、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四

川省国资委”）、四川能投签署《关于<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协议>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

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，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

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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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补充协议》，约定本次划转的划入方由四川能投调整为四川省

国资委，即清华大学将其持有的清华控股 100%股权无偿划转给

四川省国资委。四川省国资委同意将清华控股 100%股权以股权

投资方式投入四川能投，投资完成后，最终由四川能投持有清华

控股 100%股权。本次无偿划转方式及实施安排调整不改变四川

能投作为清华控股 100%股权最终承接方的地位。本次划转尚需

获得主管部门审批批复。 

本次无偿受让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、财

务状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影响本公司存续债券的

付息兑付。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本公司经营状况稳健，各项业务

经营情况正常。 

发行人、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

人员以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、及时，并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存续期业务指南及相关自律

规则的规定，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无

偿划转方式接收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进展公告》之盖

章页） 

 

 

 

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 

   年   月   日 


